
金融商品 建立通路管理 

金融消費者保護法 

為有效處理金融消費爭議事件，及保護金融消費者之權益，規劃金融消費爭

議事件處理機制，並為使該機制有法律依循，參考英國與新加坡之體例，研擬完

成《金融消費者保護法》草案，並推動設立金融消費爭議處理機構。 

《金融消費者保護法》業經 總統於100年6月29日公布。其立法目的在保護

弱勢之金融消費者權益，規範內容包括強化金融消費者保護措施，及提供訴訟外

具金融專業之爭議處理機制供金融消費者選擇使用。 

金融消費者保護措施包括：金融教育宣導、訂約公平原則、金融服務業之廣

告內容真實義務、充分瞭解金融消費者相關資料、確保金融商品或服務對金融消

費者之適合度、金融商品說明與風險告知義務等。 

對於發生金融消費爭議之處理，《金融消費者保護法》設立財團法人組織型

態之爭議處理機構，建置申訴、試行調處、評議等程序，以公平合理、迅速有效

解決金融消費爭議。 

《金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應設置之爭議處理機構，目前已在積極規劃中，

預定於今（100）年年底前設立完成，明（101）年1月2日正式運作，相關配套之

法規命令，於擬訂過程中亦將徵詢業者及消保團體意見，以兼顧業者需求及金融

消費者權益保護。 

在《金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之保護措施，及新設立之金融消費爭議處理機

制下，我國金融消費者保護，將邁向另一個全新的里程。除可強化保護金融消費

者權益，並可建立金融消費者與金融服務業間，互相信賴之基礎，增進金融消費

者對市場之信心，及促進金融市場健全發展。 

 

推動信用卡債務協商 

為協助信用卡持卡人，處理與金融機構之債務問題，減輕持卡人財務負擔，

並導正信用卡回歸支付工具之本質，金管會已陸續對信用卡採取相關措施，包括

在債務協商方面，金管會已督導銀行公會，於97年依《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設

立前置協商機制，協助有還款困難，但仍有還款能力之債務人，處理債務問題。

另就前置協商持續履約繳款者，倘有還款困難時，提供喘息期及變更還款方案

等，延長還款期限，或降低還款利率之協助措施。 

在減輕持卡人財務負擔方面，要求發卡機構自99年10月26日起建立「長期使



用循環信用持卡人轉換機制」，提供「信用貸款」及「信用卡分期」兩類利率較

低之轉換方案，供持卡人選擇。並且要求發卡機構，對信用卡違約金之收取，最

高連續收取期數不得超過3期，及違約第1、2及3期者，最多僅得收取300、400

及500元。 

在提升持卡人權益保護方面，金管會已於99年2月2日修正發布《信用卡業務

機構管理辦法》，以導正信用卡回歸支付工具本質，並強化對持卡人之重要資訊

揭露、發卡機構對於利率訂價、預借現金等事項之管理，及對收單業務及特約商

店之管理。 

前置協商機制，自97年4月起實施至100年8月底，總受理申請件數為105,756

件，申請總金額為1,563億元，協商成功率近80%，有效協助持卡人解決債務問題。

另因近年發卡機構對核卡政策，趨於審慎且持續強化風險管理，信用卡逾期帳款

比率及循環信用餘額亦已逐年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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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應收帳款及循環信用餘額情形 

 



提升金融交易安全 

為防制詐騙集團，利用各式便捷的金融管道進行詐騙，以維護金融市場交易

安全與消費者保護，金管會持續將防杜人頭帳戶及防範金融詐騙列為施政重點，

並配合相關政府單位共同推動各項防制詐騙措施。 

在防杜人頭帳戶方面，金管會持續督導金融機構，落實執行認識客戶（KYC）、

查核雙證件開戶審核作業，並加強對靜止戶恢復使用的管理，同時與內政部建立

身分證資料查詢機制。 

在防杜金融詐騙方面，金管會持續要求金融機構，落實執行臨櫃交易關懷提

問，並要求金融機構於自動櫃員機（ATM）交易操作過程中，加註警語，提醒民

眾注意避免遭受詐騙，同時加強對金融從業人員，防杜人頭帳戶及協防詐騙相關

教育訓練。 

針對詐騙手段翻新，詐騙集團誘騙民眾至存款機，以無卡存款方式存入其指

定的人頭帳戶，金融機構已自100年3月1日起，除存入約定企業帳戶及繳納信用

卡款、貸款外，將無卡存款的單日限額，調整為3萬元。 

為兼顧防杜不法與限制人民權利間的平衡，金管會也在99年12月9日修正《銀

行對疑似不法或顯屬異常交易之存款帳戶管理辦法》，放寬警示帳戶限制年限及

可開立薪轉戶等措施。 

鑒於磁條金融卡的保密安全機制不足，磁條資料易遭側錄、偽造，為有效保

障金融交易的安全，金管會爰積極推動全面換發晶片金融卡，各銀行及信用合作

社已於100年6月30日前，全面停止磁條金融卡於國內交易功能，並向客戶善盡告

知義務。 

金融機構99年度警示帳戶解除原因，為冒名申辦件數占全體解除警示帳戶件

數約2.1%，較98年度之5.1%減少3個百分點，100年1至8月占比更降至0.12%；99

年度新增警示帳戶戶數，亦較98年減少25%，100年1至8月亦較99年同期減少

29.9%，顯見防制金融詐騙成效相當顯著。 

遭冒名開戶而解除警示統計 金融機構新增警示帳戶統計表

戶數 占解除警示戶數比率 新增戶數 成長率

98 年 735 5.1％ 16,579 ＋16. 6％

99 年 398 2.15％ 11,439 －25％

100 年 1 至 8 月 53 0.12％ 5,968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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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數

爭議 

近年來國人投資於境外結構型商品，即所謂連動債及衍生性金融商品之規模

日增，該等商品複雜度高，一般投資人不易充分了解其商品特性及風險。97年間

全球金融海嘯發生，造成我國投資人非預期之投資損失，引發投資人與金融機構

間衍生諸多紛爭，因此，金管會已強化金融商品與通路的管理，以及金融消費爭

議之處理，以加強保障金融消費者權益。 

在健全境外結構型商品及衍生性金融商品的管理方面，金管會於98年間建置

了單一境外結構型商品審查機制，明定專業與非專業投資人區分標準，強化商品

發行人與總代理機構管理，明確規範受託或銷售機構應遵守事項等。並引進客戶

分級制度，加強客戶適合度、業者之說明義務及風險揭露等，強化交易流程之規



範。 

在強化信託業受託投資的行為規範方面，金管會於99年及100年間，持續加

強要求信託業受託投資時，應落實執行認識客戶、商品上架審查、商品適合度、

風險告知、通路報酬揭露等義務。另增訂《從業人員重大不當行為的處置措施》，

以及規範業者應遵循之薪酬制度及考核原則，以避免不當銷售的行為。 

在強化保險商品銷售與通路管理方面，金管會於97年7月7日訂定發布《投資

型保險商品銷售應注意事項》，要求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應依本注意事項

辦理，其中包括提供客戶投資報酬與風險告知書，及依《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

注意事項》製作銷售文件提供客戶。督導保險業者辦理各項業務時，對於攸關消

費者權益之重要資訊應充分揭露及告知，且不得為不實廣告，以確保消費者權益。 

99年5月12日，核定壽險公會函送之《人身保險業保險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

變更自律規範》，規範各壽險公司辦理保險契約轉換。另為避免保險商品廣告誤

導消費者並保障其權益，於100年1月18日備查壽險公會修正之「保險業招攬廣告

自律規範」，增訂保險業招攬保證承保商品，或製作針對50歲以上消費者之保險

廣告時，應於廣告中以顯著方式揭露除外責任或不保事項之警語、意外傷害事故

定義等重要資訊，廣告內容並應具有衡平性。 

為提升業務員素質及改善市場招攬秩序，於99年9月14日修訂《保險業務員

管理規則》提高業務員學歷限制、增列招攬行為應處分情事，及增訂業務員應於

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明確責任歸屬。 

同時，推動基金通路報酬揭露制度。金管會在99年9月3日修正《境外基金管

理辦法》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處理準則》，明定總代理

人及銷售機構辦理基金銷售業務，自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境外基金機構及總代理

人收取的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統稱通路報酬），應在銷售前就告知投資人，

內容若有變更也應該告訴投資人；禁止業者及其人員收受或支付銷售契約上沒有

約定的通路報酬。 

金管會並請投信投顧公會訂定《通路報酬揭露施行要點》及相關問答集，利

於業者辦理通路報酬揭露作業。 

「基金通路報酬揭露制度」已經於100年3月3日實施，投資人可以在申購基

金前，就取得中介機構通路報酬資訊，對於投資人的保障，更加的周延，並可督

促基金銷售機構善盡責任，避免不當的銷售及投資糾紛，對於投資人及基金產業

都有正面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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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金融消費者權益重點措施 

 


